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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两种学说：二要件说（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三要件说（违法行

为、损害事实和因果关系）。过错和违法性并非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

件应采用二要件说。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赔偿范围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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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侵权是由于人为活动导致环境污染、生态

破坏，从而造成他人财产或身体健康方面损害的一种

特殊侵权行为。随着现代社会中环境侵权数量的日

益增多，因环境侵权而产生的环境责任也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环境责任包括环境行政责任、环境刑事责

任和环境民事责任。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是指公民、法

人因受污染和被破坏的环境影响，造成被害人的人

身、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法律责任［"］，它

是对环境侵权受害人最为有效的一种救济方式。

A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A 5A 传统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依据传统民法理论，侵权行为构成要件有四，

即：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因果关系和过错。

A 5B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关于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两种学

说：“三要件说”和“二要件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 "$: 条第 # 款

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 "!D 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

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

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由此，一派学者认为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有三："须有违反环境保护法律

的污染环境行为；#须有客观的损害事实；$污染环

境行为与污染损害事实之间须有因果关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

法》）第 D" 条第 " 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

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

偿损失。”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其

他污染防治法的类似规定，另一派学者主张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为“二要件说”，即环境侵权的构

成要件是："须有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事实；#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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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污染环境行为之间须有因果关系［!］。

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采用

“二要件说”。首先，过错已不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的构成要件。根据我国民法理论，环境污染致害、医

疗事故、产品责任、高度危险活动、交通事故等属于

特殊侵权民事行为，在其构成要件上均不适用过错

主义归责原则，而代之以无过错主义责任原则或公

平责任原则；同时，在环境侵权法领域，采用无过错

责任主义归责原则也已是世界各国法律上的通制。

因此，过错已不成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

其次，行为的违法性也不应是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

构成要件。无论是合法行为还是违法行为，只要其

造成环境污染或破坏，从而具有了危害性，即可成为

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例如，某一区

域的所有工厂都符合污染物排放标准（浓度标准或

总量标准），即都合法地排放污染物，但当排污总量

超过区域环境容量而造成或可能造成污染损害时，

则各工厂的排污行为就构成共同环境侵权行为，应

当承担排除危害或赔偿损失等责任。即在有些情况

下，即使有关单位并未超过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

标准，仍应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

笔者认为行为的违法性不应当作为环境侵权民

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这是因为：

!" 环境损害的产生本身意味着违法。正如王

利明教授所说：凡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都是违反国

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的［!］。现代化大工业的

出现，本身就具有污染环境的危险。由于法律规定

的范围和限度是依据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当时的

生产力发展水平确定的，国家规定各种防治污染的

规则、标准是受特定时期对特定污染源的认识制约

的，很可能这种标准、规则并不符合污染源的实际污

染程度，再加上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潜在的巨大风险，

合法的排污行为同样可能会给公众带来损害。因

此，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有关防治污染

的规则、标准，只要给他人造成损害，就为存在环境

污染。在日本的公害法中，已有关于“合法侵权”的

明确规定：凡设定了符合法定标准的设备，即为尽了

适当注意义务，此后产生不法后果的，不构成不法侵

害，不承担行政责任，但可能承担民事责任［"］。可

见，行为的违法性并不构成环境侵权民事行为的必

要前提。《民法通则》第 #$" 条规定的“需承担环境

侵权民事责任的行为”，不仅指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

止污染的保护性措施规定的行为，而且也包括造成

污染损害后果的行为，因为污染环境且已造成他人

损害的行为不可能是符合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

规定的。也正因为如此，《环境保护法》中才直接规

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

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

#" 特别法优于一般法。依前所述，《民法通则》

中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

境造成他人损害的”，才承担民事责任；而《环境保护

法》中却并没有要求行为违法性作为承担环境侵权

民事责任的要件。众所周知，《民法通则》是民事活

动的基本法律规范，而《环境保护法》是环境保护领

域的基本法。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环境

保护法》在环保领域应有着优先于《民法通则》的地

位，因此，就法规之间的协调来说，环境侵权责任不

应以行为的违法性为构成要件。

$"“三要件说”自身也是不合逻辑的。它一方

面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责任“须污染环境的行为具有

违法性”，另一方面又承认“污染环境致人损害本身

就意味着违法”［%］，如此说来，“违法性”既已包含在

损害事实中，又何须再次赘述？

所以，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应采用“二

要件说”。不要求行为的违法性要件，也更方便于司

法实务的界定和操作，从而更有利于公民环境权益

的保护。这也是为多数学者所认可的［&］。不过对于

立法中的这种容易引发争议的现象，笔者认为应予

以规范和完善，以保证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一致和

实践中的操作。

% 环境侵权民事赔偿的范围

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符合

环境侵权的构成要件而又不具备免责事由，导致行

为人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从各国环境法制上

看，承担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方式主要是排除侵害

和赔偿损失两种。排除侵害适用于已经实施了侵权

行为或侵权行为正在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场合，这种

责任方式是一种积极的具有预防和防止作用的责任

方式；赔偿损失主要适用于侵害行为发生后已经造

成了损害，为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而由加害人给予

受害者金钱赔偿的情形。它是一种补偿性的责任方

式，也是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最常见的形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 #!" 条规定了包括赔偿损失

在内的 #’ 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环境保护法》第

"# 条第 # 款也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

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

损失。”《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 条第 # 款

也法有明文：“受到固体废物污染损害的单位和个

人，有权要求依法赔偿损失。”《大气污染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以及《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作了

类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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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赔偿的范围，仅在《民法通则》第 !!" 条、!!#
条中可找到直接依据：“损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

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

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

“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

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

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

等费用。”此即关于对受害人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的

赔偿范围的规定，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实践

中经常碰到受害人不仅有直接损失，还有间接损失及

其他费用的情形。毫无疑问，对于直接损失应当归入

赔偿范围，那么对于间接损失该不该赔偿呢？

在环境污染案件中，还经常涉及到精神损害的

赔偿问题，如日本的水俣病患者往往耳聋眼瞎、全身

麻木、身体弯曲、精神失常，最后悲惨地死去；再如，

噪声污染可导致受害人失眠、烦躁不安、食欲不振，

恶臭气味使人恶心、头痛等等。那么，由环境侵权而

导致的精神损害赔偿，该不该纳入环境侵权民事赔

偿的范围呢？笔者认为，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范围直

接关系到受害人权利的救济和保护，参照国外赔偿

机制，环境侵权民事赔偿范围一般应从以下几方面

予以确定。

! $" 财产损害赔偿

财产损害一般实行全额赔偿原则，即侵权行为

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大小以其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

限，损失多少，赔偿多少。但是由于环境侵害行为具

有持续性、缓慢性的特点，对环境的侵害是不间断

的，对环境的影响是缓慢的、渐进的、累积的，因而在

考虑损害赔偿时应包括：!直接损失，即既得利益的

丧失或现有财产的减损，应直接计算；"间接损失，

即可得利益的损失，也应计算在内。间接损失是指

受害人在正常情况下应当得到但因受环境污染或破

坏而未能得到的那部分收入，如渔民因鱼塘污染致

使鱼苗死亡未能得到的成鱼收入。财产的间接损失

一般按预期可得到的收入减去为获得该收入所花费

的费用计算；#恢复原有状态的费用。有些财产损

失，除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外还应包括使该财产恢复

到原有状态的费用，如将被污染的农田恢复到原有

土质和肥力水平上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改良和追加肥

料；$对一些潜在损害，也应给予适当赔偿。潜在损

害与具体的疾病发生不同，它尚未造成财产上直接或

间接的损失，但已致使人身健康受到损害，如身体功

能减退、早衰等，对这一潜在危害也应给予适当赔偿。

! $! 人身损害赔偿

人身损害是指侵权行为对受害人的生命权、身

体权、健康权等的侵害，并致受害人伤残或死亡。人

身损害的主要表现形态有 % 种：!因环境侵权致被

害人丧失生命（死亡）；"因环境侵权而导致人的身

体组织器官的完整性受损，使人的组织器官缺失或

丧失其功能，如造成残疾等；#因环境污染而致人的

生理机能的完整性以及持续、稳定、良好的心理状态

受到损害，如受害人因饮用被污染的水而导致某种

疾病，再如某人因住宅附近工厂的噪声污染，而导致

心情烦躁、失眠、情绪低落等。

对人身损害一般依人身损害的程度确立赔偿范

围，即由侵权行为造成他人人身损害，以因伤害人身

而引起的财产损失作为标准，损失多少财产就赔偿

多少。人身损害越重，赔偿就越多；而人身损害较

轻，赔偿则相对减少。对于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应当

支付死者的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

费用；对造成被害人身体权、健康权侵害的，应当赔

偿必要的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后的生活

补助费等。在日本关于环境侵权的人身损害赔偿制

度较为发达。如日本的《公害健康被害赔偿法》规

定：只要在公害多发区居住一定期间以上而患指定

疾病者，其原因关系不作个别追究，受害人即可申请

判定公害健康补偿金［"］。

同时，由于污染环境所造成的人身损害多数具

有潜在性和隐蔽性，受害人往往在开始受害时显露

不出明显的损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逐渐显

露，如早衰、人体功能减退等。对于这种潜在的危害

虽未经医治、尚未损失医疗费等也应当予以赔偿，以

补偿对人体的潜在损害。

! $# 精神损害赔偿

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所引起的受害人精神

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如原告

因住宅附近的噪声污染而致神经衰弱。在英美法

中，受害人死亡，其近亲属得主张精神损害，而在对

人身或人格侵害的案件中，受害人均可就疼痛、痛苦

或其他精神方面的损害主张救济［0］。

我国过去在侵权法理论上一般不承认精神损害

的赔偿，而视之为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的产物。最高

人民法院于 122! 年 % 月 !2 日公布了《关于确定民事

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

《解释》），就有关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作出详细规定。

《解释》也应当适用于环境侵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根据《解释》，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只有在造成

严重后果的情况下才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

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

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侵权行为所造

成的后果，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

济能力和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予以确定。

·""·



结合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在考虑环境侵权

的精神损害赔偿时，应着重注意以下方面：!侵害强

度。精神损害往往因人而异，主观性较强，难以具体

度量，而侵害强度则是有形的、可测量的，在很大程

度上能反映精神损害程度，直接影响侵权人是否承

担赔偿责任和赔偿的数额。侵害强度可以参照环境

标准来确定。"侵害时间。通常持续性的或间歇短

的环境侵害应承担责任，一时性的、间歇长的可以不

承担。侵害时间还要区分是在夜间还是白天，例如

相同强度噪音对居民造成的侵害夜晚要大于白天。

#侵害地点。侵害行为是在生活区还是工业区也影

响损害赔偿标准。生活区对环境的要求相对较高，

工业区环境污染控制标准相对较松，因而在生活区

对环境权的侵害要承担比在工业区更重的责任。

总之，正确确定环境侵权的民事赔偿范围，才能

使受害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而且不断完善我

国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制度，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

侵权纠纷、保护受害人利益和有效防止环境侵权行

为。有学者建议应当建立环境损害赔偿的社会化制

度，如环境损害赔偿基金和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分散

赔偿费用和赔偿责任，笔者认为是比较可行的。在

环境污染与破坏不断加剧的今天，一方面需综合运

用已有的制度措施，遏制环境侵权行为，保护受害人

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还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借

鉴国外先进制度和立法经验，不断完善我国的环境

侵权民事责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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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预处理对纳滤膜通量的影响

研究中考察了纳滤膜通量的变化。不同预处理

工艺的膜通量变化见图 (。

图 " 不同预处理下膜通量的变化

活性炭 纳滤膜工艺中膜通量在 *% . 内下降了

!+/，石英砂 纳滤膜、锰砂 纳滤膜工艺的膜通量分

别下降了 !*0)/和 (!0&/，可见石英砂、锰砂预处理

工艺导致膜通量的下降更快。分析认为，膜通量的降

低除与膜本身性能下降有关外，更主要的还是石英

砂、锰砂对大分子物质的过滤吸附性能没有活性炭强，

导致原水中很多大分子最终进入膜中，纳滤膜对这些

物质的截留使得膜通量下降更快，运行周期更短。这

也是纳滤膜在工程应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 结论与建议

$% 在采用纳滤膜净化受污染地下水时，活性炭

预处理更适用处理有机物含量较高的浅层地下水；而

石英砂、锰砂更适用于处理铁、锰含量较高的深井水。

&% 研究结果为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水源的小城

镇地区提供了工程借鉴，并为不同地区、不同水质的

地下水净化提出了可供选择的预处理方案。

’% 增加膜的运行周期、防止膜通量下降过快以

及减少膜污染是工程中必须考虑的问题，这方面期

待着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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